大东镇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苏人社规〔2021〕3号规定，为落实公益性岗位政策和发挥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作用，结合我镇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等实际工作需要，报县人社局批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乡村性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募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优先使用村（社区）居住地符合条件人员。
二、招募计划
结合场北村实际情况，特申请开发公共环境卫生岗位，招募乡村性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2名。
三、岗位职责
公共环境卫生岗位职责为从事村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清运等相关服务工作。
四、招募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纪律性强，服从组织分配。
（二）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就业困难人员，现村（社区）居住地人员优先。
[bookmark: _GoBack]（三）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的就业困难人员包括：1、低收入人口；2、女40周岁以上、男50周岁以上的；3、特困职工家庭人员；4、残疾人员；5、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家庭人员；6、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7、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被征地农民；8、优抚对象家庭的人员；9、军队退役的人员。
五、招募方式
（一）报名
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方法：有报名意愿且符合招募条件的人员请于2025年8月26日-2025年9月8日（周六周日除外），上午：8:30-11:30，下午14:30-18:00到场北村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报名。
（二）报名方式及提交材料：
采取现场报名方式，免交报名费。
报考人员按照岗位具体要求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户口簿、二代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2.乡镇及以上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
3.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4.本人近期彩色正面免冠2寸证件照片4张；
5.低收入人口、残疾人、优抚对象、退役军人等需携带低收入人口、残疾证、优抚证、退伍证等相关证明或证件。
（三）面试
统一安排面试，按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取人员名单。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六、岗位管理及待遇
（一）劳动合同。拟招募人员公示无异议的，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年，试用期为2个月。合同期内需自行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及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到期后终止，不再续签，无经济补偿金。
（二）工资待遇。对招募人员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010元/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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